
 

宣城市乒乓球协会文件 
宣乒协〔2022〕07 号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关于修改《宣城乒协会员联赛与积分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宣城乒协会员： 

  宣城乒协自 2009年成立以来在会员的大力支持下，乒协各项活

动开展的丰富多彩，获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，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肯

定，取得这些成绩也与我们的制定的制度和办法有一定的作用，为

规范乒协会员联赛和会员积分管理，2016年乒协就制定了《宣城乒

协会员联赛与积分管理办法》，经过 6年的执行对推动宣城乒协赛

事管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，为进一步完善会员联赛和会员积分的

管理，在征求广大会员意见的基础上，对办法进行了修改，现正式

下发，请遵照执行 

附：《宣城乒协会员联赛与积分管理办法》 

 

              宣城市乒乓球协会 

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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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乒协会员联赛与积分管理办法 

（2022 年 4 月 7 日修改） 

  

  一、分组循环和人数规定 

  乒协会员联赛分 1600分及以上组（以下简称：甲 A）、1500分

－1599 分组（以下简称：甲 B）、1400 分－1499分组（以下简称：

乙 A）、1400分及以下组（以下简称：乙 B）四个组别进行；每组别

不超过 20人时实行循环赛；当每组别报名超过 20人时实行分组循

环，分组人数不超过 16 人为一组，分组循环前五名再进行循环赛（小

组比赛成绩不带入，需重新比赛再计算积分）。积分联赛每个组别

的分组设置可根据当年会员报名情况调整。 

  二、联赛积分计算和升级规定 

  １、每个组别的名次按胜负场积分（胜得 2分、负得 1分）决

定，两人积分相同的则依照他们之间的胜负决定，三人及其以上积

分相同的，则按他们之间比赛的胜负率〔胜场数/负场数〕决定，依

次比较其获胜场数、局数决定先后；由于联赛无专职裁判，一般不

记录小分，如胜负局数相同时，以会员赛前积分高低排序，积分高

的排在前； 

  ２、联赛从低分组开始比赛，由于联赛时间跨度大，联赛期间

乒协可能会举办相应比赛而计算会员积分，为此，比赛组别划分以

最低分组报名截止时间为界确定当年会员联赛积分参赛组别，每个

组别比赛积分计算基数以赛前积分计算；当乙 B组积分低于 1350分

时均按 1350 分计算积分；乙 A、甲 B、甲 A 组当积分低于当前组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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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分时加 30分，以不超过 50 分为限，如乙 A组 1416 分+30分=1446

分，如乙 A组 1436 分+30 分=1466 分（只能按 1450 分计），甲 B、

甲 A 以此类推。 

  ３、乙 B、乙 A、甲 B 组升级以场次胜负前四名或积分达到（或

超过）上一组别积分的均可报名参加高一组别的积分联赛；如因时

间问题未能参赛而需要参加高一组别的比赛，可由本人申请，三名

甲 A 组协会秘书处人员推荐，可参加高一组别的比赛，但积分不能

低于相应组别最低积分 50分。 

  三、会员积分的计算规定 

  1、参加宣城市乒协主办、承办或协办的比赛（只要使用乒协完

整管理系统），遇参赛一方（或双方）无个人计分时，由市乒协秘

书处委托三个以上了解选手情况的会员，根据选手以往的外地成绩

或在本地球馆练球时表现出的实际水平进行综合评分；既无外地成

绩又无本地球馆练习对垒史的，先允许上场比赛，同时由市乒协秘

书处现场指定的临时评审组（三人以上单数）观摩比赛并评分；当

临时评审官评分意见不统一的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意见为准； 

  ２、乒协根据情况每年组织一次积分公开赛，有积分的按乒协

系统记录的积分报名参加相应组别的比赛，没有积分的可根据自己

的水平申报初始积分并由乒协秘书处审核确定后参加相应组别的比

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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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３、没有参加过乒协联赛又没有积分的会员，在最低分组比赛

报名截止日期前可申报参加相应联赛组别的比赛，并经乒协秘书处

审核通过； 

  ４、参加联赛后中途几年因某种原因未参加而报名恢复参加联

赛的，积分的基数仍按赛前已有积分计算； 

  四、乒协组织的团体赛积分资格计算规定 

  由于受比赛场地的限制，乒协组织的乒乓球团体赛经常对宣州

球友组队参赛作出资格规定，以球队三名队员积分之和排序，从高

向低录取参加，为了更好推动乒协联赛，对报名参加团体赛资格的

积分计算基数作出如下规定： 

  １、以团体赛前会员的积分为基数计算；近三年每年参加联赛

的，加 50分；即：近三年参加一次积分联赛加 50分，近三年参加

二次积分联赛加 100 分，近三年参加三次积分联赛加 150 分； 

  ２、赛前连续三年均未参加乒协联赛也无积分的以 1200 分为基

数计算； 

  ３、按照团体赛的规程，如男女有让 2分的规定，则女同志报

名参赛的，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积分后加 200分为基数计算； 

  4、团体赛男让女 2分时，是指女子积分-男子积分＜120 分时让

2 分；当：女子积分-男子积分≥120 分时，或者女子有专业或半专

业背景的不让分。 

  五、联赛的时间和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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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１、联赛各组别的比赛时间将根据年初工作安排由乒协秘书处

提前 15天在乒协官网和博乒网宣城分站上公告，以便参赛人员合理

安排时间参赛； 

  ２、地址原则上定在宣城盛辉乒乓球俱乐部举行，如有其他俱

乐部主动要求作为赛场将及时在网上公告 

  六、联赛奖励 

  参加积分联赛必须是当年乒协会员（即交纳当年乒协会员年

费），积分联赛的每个组别前三名均颁发奖状；乙 B、乙 A、甲 B组

前三名继续参加高一组别积分联赛者给予（第三名 40 元、第二名 60

元、第一名 80元）经济奖励，未继续参加高组别的比赛或有弃权者

不予奖励，每位会员参加多个组别比赛时按最高奖励发放奖金；甲 A

组前八名分别给予（第一名 200元、第二名 150元、第三名 100元、

第四名 80元、第五名 70元、第六名 60 元、第七名 50 元、第八名

40 元）经济奖励（暂定金额，以当年通知为准）。为鼓励甲 A球员

积极参赛，无论甲 A 有多少人参赛均取前八名奖励，不足 8人参赛

的按实际人数奖励。 

  七、本办法由宣城乒协秘书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